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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建绅士化是我国常见的拆建型城市更新在社会空间上的映射，是我国绅士化的主要形式之

一，也是全球第三波绅士化的核心要素。然而，当前对其概念化的不足之处、理解不清与误用，限

制了其学术传播与价值挖掘。基于此，本文对其概念辨析、驱动机制和本土关切作深入阐释，以期

为我国城市更新中的阶层置换研究提供新视角。笔者回顾公私关系演变下新建绅士化的产生背景，

将其与经典绅士化进行系统性辨析，从驱动机制的视角探讨新建绅士化形成的必然性，进而得出结

论：（1）新建绅士化因保有“阶层重构”这一核心要素而被视为经典绅士化的发展性解读，二者的

结构性差异体现在诱导阶层重构的建设行为不同，且在阶层置换、资本、土地利用等方面有诸多非

结构性差异；（2）新建绅士化是绅士化战略导向—资本次级循环导向—消费主义导向下绅士化发展

的必经阶段，是一种高度商品化的绅士化形态；（3）新建绅士化推动了绅士化研究的国际化，并为

国内绅士化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新现象、新解释与新意义。

Abstract: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s the mapping of slash-and-build urban regeneration on social space,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third wave of gentrification. Howeve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s insufficient, ambiguous and somewhat misunderstood, 
hindering its academic exchange and value exploration. In addition, domestic research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its phenomenon and superficial differentiation of its concept with other 
types of gentrification,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its core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mechanism and 
specific subdivided types, along with an absence of systematical study of its original theory and academic concerns. 
In this case, it is unadvisable to do research about indigenization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without reference and 
comparison to well-established global theory system. To fill this gap, through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under transi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builds a 
systematic analysis between classical gentrification and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discus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new-
build gentrification in term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gentrification, and finally, links the theory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with what is happening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he paper makes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 
(1)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s regarded as a developmental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al gentrification because they 
share the core element, “class remake”, while they are also so heterogeneous due to their structural distinctions 
in construction behaviors, along with non-structural distinctions in displacement, capital, and land use change. 
(2)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becomes an inevitable part of gentrification due to global strategy of gentrification, 
capital secondary circulation and consumerism, and is a more commercialized form of gentrification. (3)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expan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tudy of gentrification, and has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enriching new perspective, new phenomena, new explanation, and 
new value to Chinese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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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绅士化概念虽起源于英美，但

现已存在于全球许多城市，并被当

作吸引中高收入阶层以提升全球竞

争力的城市战略 [1] ；但同时其也产

生了社会隔离、文脉丧失、居住与

消费成本上升等问题，使其招致诸

多批判。绅士化种类繁多，根据地

域空间不同可分为乡村绅士化、内

城绅士化、郊区绅士化等 ；根据建

设行为不同可分为经典绅士化和新

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
其中，新建绅士化最早由戴维森和

利斯（Davidson & Lees）于 2005 年

提出 [2]。在绅士化的漫长研究历史

中，它虽是个新生概念却被视为第

三波绅士化的核心要素，其引起的

邻里转型有惊人的速度与规模，并

推动了全球范围的绅士化研究 [3]。

目前新建绅士化研究主阵地仍在国

外，在有限的国内研究中，多位学

者进行了开创性工作。2010 年，何

深静（He）首次将新建绅士化概念

与中国实况相联系，以上海内城为

例探讨了新建绅士化对人口结构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为此概念在英美

语境之外找到了力证 [4] ；2018 年，

宋伟轩等以南京为例探讨了中国语

境下新建绅士化的供应端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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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重效应，认为“政府经营城市、资本循环增值和资源

非均衡配置”是推动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5] ；2019 年，黄幸

和刘玉亭关注新建绅士化的中西方差异，认为其在中国源

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

会文化环境”，并从消费端切入将中国家庭相对务实的住房

选择与西方追求文化性的住房选择做对比，探讨其对新建

绅士化的不同影响 [6]。

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建绅士化现象层面的描述和

浅层概念辨析，对其核心特质、驱动机制和具体类型尚缺

乏了解，尤其是未深入探讨新建绅士化与经典绅士化的根

本性差异，致使二者概念边界存在模糊空间并阻碍了绅士

化的分类细化研究。虽有学者认为新建绅士化是中国绅士

化主流模式因而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5]，但目前还缺乏足够

的文章来支撑此观点，也缺乏系统性展示其原初理论与机

制的研究，导致进行新建绅士化的本土化研究缺乏必要参

考与对比，易使研究陷入闭塞局面。基于此，本文致力于

系统性介绍新建绅士化的原初理论、机制和学术关切，拟

在四个方面对国内绅士化研究作出理论贡献 ：（1）结合国

际认知，系统性辨析新建绅士化，探讨其对我国的适用性

并建议从新建绅士化这一更精确视角分析我国拆建型城市

更新促发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 ；（2）通过梳理新建绅士化

概念的原初关切，提高国内学界对间接置换型绅士化的关

注 ；（3）从新建绅士化必然性这一全新视角解释国内绅士

化学界长久关注的问题，即为何是新建绅士化而非西方常

见的经典绅士化成为中国绅士化主流模式之一 ；（4）以新

建绅士化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绅士化样本的国际意义。本

文将探讨西方语境下新建绅士化的缘起、争议、概念辨析、

驱动机制、细分类型和理论意义，最后对上述四个方面进

行详细解读。

1  新建绅士化的概念缘起与辨析

1.1  概念缘起与争议 
有关新建绅士化的概念争议源于绅士化现象演化所导

致的认知争议，因此有必要审视绅士化现象的发展演化脉

络，形塑此脉络的四个事实转变 ：企业主义政府、资本、

建设行为和置换机制。本文依托哈克沃斯（Hackworth）基

于西方语境的绅士化现象演变的三阶段认识论 [7]，阐明以

上内容（图 1）。在三波绅士化中，企业主义政府先后扮演

了被迫投资者、放任型监管者、主要推动者三个角色，显

示了渐强的企业主义风格。在政府引导下，市场资本逐渐

大举进入绅士化领域，促成了由经典绅士化向新建绅士化

的转变。

第一波绅士化指 1973 年前的“政府—个人资本”主导

的老旧房屋私有化与翻新。伴随郊区化和产业衰退，西欧国

家、美国、澳大利亚部分城市的内城面临衰退。政府为弥补

私人投资不足被迫增加投资，并运用法规、发展规划、资金

补助等多元手段吸引中产阶级回归城市，例如鼓励私人向政

府购买废弃房产并在津贴下进行翻新。受古典贵族风格影响，

绅士化者（gentrifier）喜欢用褐石、红砖、白墙等要素来翻

新建筑，形成颇有象征意味的绅士化景象 [8]。格拉斯（Glass）
首次使用绅士化（gentrification）一词来描述此现象——中

产阶级逐渐迁入衰败的内城工人阶级住区后进行房屋翻新，

并伴随着明显的景观改变和直接的阶层置换 [9]，它也被学者

称为经典绅士化 [8]。

1973

1980

 
1990

图 1  绅士化三阶段中的绅士化类型演化和企业主义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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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绅士化指 1980 年代的“企业—个人资本”主导

的内城房屋购买与翻新。第一波绅士化后，内城凭借其区

位优势重获市场资本欢迎，政府则退居二线成为放任型监管 
者 [7]——在促进私人投资的同时监管过度绅士化。第二波绅

士化范围更大、建设行为更多元，不仅包括传统的住区修复

与重建，也涉及文化资源地段的再开发 [7,10]。 
第三波绅士化指 1990 年代“政府主导、市场主营”的

大资本导向城市再开发。1980 年代末的经济萧条抑制了私

人投资和绅士化活动 [11]，但经济恢复后它再次强势，并从投

资逐渐饱和的内城贫民住区向城市郊区拓展。因项目风险增

加不利于前两波中的个人投资者和小开发商，大开发商成为

这一波绅士化的市场主导力量 [3,7]。由于高风险区域要求更

强的前期运作能力来解决土地征用与补偿问题，同时不时引

发的社会冲突需要政府作为强势力量来维稳 [12]，加之绅士化

对城市竞争力具有较大提升作用，政府部门乐于重新成为其

主要推动者 [7]。此外，由个人投资者发起的寻求古典生活方

式或文化认同的行为虽促进了前两波绅士化，但在大企业资

本介入下出现“被挤出”效应 [7]，直接削弱了“中产阶级购

买低收入者住房并进行翻新”的经典绅士化行为。绅士化的

主要建设行为被“企业—政府”大资本导向下强调盈利与快

速建设的城市再开发取代，主要代表是新建开发项目（new-
build developments）。戴维森和利斯将其称为新建绅士化，视

之为第三波绅士化的核心要素，并通过伦敦河畔复兴证明了

新建绅士化的存在。此案例中，伦敦泰晤士河畔在“蓝丝带

网络”计划下将废弃棕地再开发，建设了高档公寓、娱乐中

心、酒店等综合性商业项目，并最终“间接”导致河畔区域

发生了比内城区域更显著的阶层置换 [2]。

新建绅士化的提出引发了学界的两个认知争议，论战双

方是经典定义派和概念革新派。第一个争议：绅士化是否必

须伴随直接置换（direct displacement）？从阶层置换类型来看，

经典绅士化的阶层置换一般指私人房主将原本租给低收入者

的房屋转卖给中产阶级买家以获取可观价值差，属于直接置

换 [8]。而新建绅士化的阶层置换更复杂，除了直接置换（旧

住区的拆除重建），主要是以高昂的新建住房价格和服务设施

价格筛选出高收入阶层，急剧提高临近区域的生活成本并损

坏原有社会关系，低收入阶层多因经济或社会原因主动迁出

绅士化区域，即所谓的价格阴影效应（price shadow），属于间

接置换（indirect displacement）[3]。兰伯特和博迪（Lambert & 
Boddy）等经典定义派首先认为绅士化必须是格拉斯最初

描画图景中的直接置换，而新建开发项目有相当部分建于

空地或棕地，没有原住民与直接置换，因此不适宜用“绅

士化”来描述新建开发项目及其社会空间的变化过程 [13]。 
概念革新派如肖（Shaw）、戴维森和利斯、雷拉特等（Rerat 

et al.）反驳道，虽然间接置换有不同的作用过程，但并不影

响“阶层重构”（class remake）的结果，因此坚持使用新建

绅士化的概念 [14-16]。随着阶层重构逐渐被学界接受为绅士化

核心要素 [17-19]，有学者发现新建绅士化中的阶层置换甚至比

经典绅士化更严重 [3]，因而逐渐认可了间接置换的合理性。

第二个争议：绅士化概念是否可以扩大到再开发领域？

经典定义派质疑新建绅士化定义的过分扩大化——基于早

期定义的绅士化都发生在内城居住区，而新建绅士化描述

的一些再开发住宅项目并不在此列，因此应该用“居住化”

（residentialization）而非绅士化来定义它 [13]。而概念革新派

明确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绅士化侧重于社会空间转变，常

伴随着物质空间转变；再开发侧重于物质空间转变，并可能

伴随着社会空间转变。二者存在一定重叠的可能，如果再开

发项目引起了社会空间的“阶层重构”，则用绅士化对其进

行描述更为恰当 [3,15]。此外，经典绅士化中受时代局限的规

定要素（如必须发生在居住区，以及中产阶级对低收入者的

直接置换）被认为是“古怪与特殊的”[20]，应该发展地看待

绅士化 [15]。

总结来说，对于置换类型和再开发的质疑导致学界对

于绅士化的本质认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最终随着对“阶

层重构”这一绅士化核心要素的普遍性认知，间接置换以及

突破传统内城住宅修复都不再是新建绅士化得以概念化的障

碍，越来越广泛的研究认可新建绅士化的概念与现象 [14-21]，

其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与企业资本深度联动

而发展出的一种新形式绅士化。 

1.2  新建绅士化与经典绅士化之概念辨析
基于上述学术讨论，本文对新建绅士化和经典绅士化的

定义做如下界定：新建绅士化是对再开发项目产生的社会空

间上的直接或间接的阶层重构的概念化；经典绅士化指通过

对老建筑进行翻新并对原有住户进行直接置换所导致的阶层

重构。二者共有“阶层重构”这一绅士化核心要素，但诱发

阶层重构的建设行为有所不同，也形成辨析这两种绅士化的

结构性差异和决定性依据 [3,15]。新建绅士化概念构建的意义

在于推动对超出住宅修复范畴的社会空间阶层重构现象的识

别与概念化，强化绅士化的有效解释力，同时避免对经典绅

士化的概念误用，推动绅士化的分类细化研究。新建绅士化

与经典绅士化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和非结构性差异如下。

1.2.1  结构性差异：建设行为不同是辨析二者的主要依据

新建绅士化的建设行为包括棕地、废地、老旧住区的再

开发，往往涉及成片大规模拆除重建。经典绅士化的建设行为

则是住宅修复（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不涉及原有建筑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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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一般规模较小且零散 [16]。除了建设行为这个结构性差

异以外，新建绅士化与经典绅士化也往往伴随着以下差异，但

其并非辨析两类绅士化的决定性依据，仅作为一般性特征。

1.2.2  非结构性差异：阶层置换、资本、土地利用

从阶层置换类型来看，二者的差异已在前文详细说明，

这里不再赘述。 
从资本来看，新建绅士化资本主要指企业—政府资本

（企业的项目资金投入和政府推动征地与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考虑到再开发项目须达到门槛规模才能产生价格阴影以

引发直接或间接置换 [3,13]，因此该类资本规模往往较大。而

经典绅士化往往依靠个人—政府资本（中产群体住房投资 + 
政府提供翻新或置业补助），是诸多小资本推动下零散房屋

翻新长期积累的结果，继而逐渐改善街区整体风貌与投资吸

引力，带来持续性的绅士化，可见经典绅士化资本具有小而

持续的特点。

从土地利用来看，新建绅士化会寻求土地的“最优使

用”（highest and best use）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22]，难免会涉

及区划调整，融入商业、办公、娱乐等高收益功能 [21] ；而经

典绅士化中用地的居住性质一般维持不变。

2  新建绅士化的必然性——绅士化驱动机制的视角

学界已从生产端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消费层面的

后现代主义分析入手探讨绅士化的成因 [5,22-23]，本文试图归

纳并梳理绅士化驱动机制以说明新建绅士化产生并壮大的必

然性。

2.1  绅士化动机
绅士化动机是绅士化驱动机制的初始动力。从消费端看，

后工业时代城市内部的白领阶层和技术工人代替体力劳动者

成为职业构成的主导力量，他们偏好购买靠近就业中心、设

施逐渐改善的内城中心住宅。因此，消费端绅士化主要出于

居住或文化动机以追求更好的居住条件、文化体验与品位展

示，具有个体主导特征 [23]。从生产端看，建筑折旧和内城衰

败导致实际地租与最优利用下的潜在地租形成巨大租差，使

内城住区重新吸引开发商投资，并通过修缮或再开发生产大

量商品住宅以获利。因此，生产端绅士化主要出于投资动机，

同时由于涉及的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企业资本或政府资本

主导。

第一波绅士化由居住或文化动机促发，而在后两波绅

士化中，投资动机才是促使绅士化常态化并壮大的核心推

动力——开发商挖掘“基于地点的产品”（product based on 
place）并推动利润导向的新建绅士化逐渐发展 [24]。一方面，

全球化背景下大资本逐渐主导了绅士化进程，哈克沃斯和史

密斯（Hackworth & Smith）认为伴随投资规模与企业层级的

提高，绅士化的经济驱动力使文化因素地位下降 [7] ；另一方

面，史密斯（Smith）认为伴随政府的企业主义转型，以往

亲居民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政策被亲增长主义的城市政策

取代，导致重视社会再生产的消费端城市主义向重视社会生

产的生产端城市主义转型 [1]，绅士化消费端的文化动机逐渐

减弱。同时，从文化动机本身来看，经典绅士化中中产阶级、

雅皮士追求的独特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也逐渐被消费主义影

响下的大众、奢华的世俗享受所代替 [6]。

2.2  建成环境修复
三级循环理论认为，初级循环（生产性部门）的过度积

累资本会通过建成空间修复向次级循环（建成环境）转移以

提高生产效率，继而向三级循环（科学技术和促进劳动力再

生产的社会服务）转移，以推迟过度积累资本进入流通领域

的时间，延缓经济危机 [25]。虽然学界对于绅士化核心定义

有些争议，但普遍认为绅士化伴随着建成环境修复 [2,26]，只

是并不全部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即修复后的空间用于交易获

利）。例如先驱绅士化者中追求通勤便利的内城白领，喜爱新

奇体验而迁入风景优美乡村的中产阶级 [27]，还有为提升社区

艺术气息而改造旧厂房的纽约 Soho 区艺术家 [28]，他们修复

后的空间多用于自住以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追求资本积累。

绅士化中通常涉及三种类型的空间修复。（1）零散修复：

针对单个产权建筑，使用现有结构进行建筑功能修复，在绅

士化早期最为普遍。格拉斯将伊斯林顿的此类改造作为最早

的绅士化案例 [9]，此外还可见于克莱（Clay）和利斯（Lees）
对美国城市的研究 [29-30]。（2）成片修复：一般指老旧社区

的整体性修缮和服务设施优化，不涉及居民搬迁或建筑拆

除，如国内常见的老旧小区改造。在西方主要指 1960 年代—

1970 年代政府主导的国家福利主义色彩的社区更新，如美

国的现代城市计划、加拿大的邻里促进计划 [31]。（3）成片再

开发：为提升已开发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力，对其物质结构与

空间形态进行彻底改变、拆除和再开发 [32]。它是新建绅士化

的主要形式，过去由政府主导，如 1960 年前英美的清除贫

民窟计划，后有市场力量加入，体现为再开发地产项目。

零散修复和成片再开发都是绅士化进程中的普遍形式，

随着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力量的介入加深，后者逐渐在第三波

绅士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成片再开发

是快速大规模的空间修复，能加速次级循环过程，实现资本

快速积累；其次，虽然成片再开发的成本更高，但得益于彻

底改造所能实现的土地最优利用的程度较前者高出不少，可

获得更大租差利益；最后，相比个人投资者的零散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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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再开发的单体成本更低，同时专业地产商相比个人投资

者更易获得银行贷款 [8]。 

2.3  空间商品化
戴维森和利斯以及克拉克（Clark）都认同空间的商品

化是绅士化的重要特征，即价值提高的修复后空间仍需通过

商品化将价值转为交易价值，使投资者获利 [15,33]。卡斯特里

（Castree）将“自然的商业化”的本质总结为私有性、可转

让性、独立性、可抽象性、有价值、可置换 [34]。就建成空

间而言，私有性和可转让性是推动其商品化的关键。在前两

波绅士化中，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推动了社会住房私有化

以缓解财政压力，提升了可交易住房的市场供给量。第三波

绅士化中，可转让性成为推动空间商品化的重要切入点。政

府—开发商共同推动土地因“公共利益”被征收、兼并、转

让、再开发，使原本交易意愿低的土地进入交易市场 [35]。受

限于社会住房数量和租户购买力，早期绅士化的住房私有

化进程较缓慢，相比之下以成片再开发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

士化极大加速了空间商品化的过程。瓦克斯穆特和维斯勒

（Wachsmuth & Weisler）研究了互联网民宿与绅士化的关

系，发现靠近景点的自住私人住宅转变为供游客短租的民宿

产品同样提高了住房的可转让性，体现了新经济模式对于空

间商品化和绅士化的推动 [36]。

2.4  阶层筛选 
空间商品化后形成的不动产市场能根据经济条件与文化

特质对人进行筛选，促发社会空间结构转变。一方面，在价

格机制下富裕阶层置换贫困阶层占据修复后的空间，引起绅

士化，即所谓的“绅士化是为更富裕人群创造生存空间”[37]。

霍伊特（Hoyt）研究美国早期住房数据后发现，新建住宅大

多是为高收入者建造 [38]，而且经济筛选还通过价格阴影效

应向邻近社区传导，致使居民因日益高昂的居住和生活成本

而迁出 [2]。另一方面，一些城市边缘地带经修复后往往依据

绅士化者的意愿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与身份认同，成为亚文

化（subculture）群体集聚地 [39]。例如：利（Ley）研究发现，

加拿大的艺术家社区通过环境美化，将衰败社区变为兼具文

化与经济资本的创意社区，持续吸引新艺术家迁入 [23] ；克莱

发现旧金山、波士顿的同性恋者出于隐私与文化认同考虑，

持续迁入特定的内城衰败社区 [29] ；还有学者进一步挖掘了绅

士化与城市亚文化、政府形象工程以及创意产业的互动关系，

发现深圳大芬村因油画制作贸易与低廉生活成本吸引大量画

工进入，后经政府一定程度的商业化改造，虽然整体运营正

规化但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使得相当部分低竞争力的画工被

迫离开 [40]。以上研究表明，虽然这些艺术型社区的早期筛选

体现为文化性，但当资本发现其商业价值后便会投资建设昂

贵的住房产品，使文化筛选变为经济筛选。

虽然经典绅士化和新建绅士化都包含文化筛选与经济

筛选，但新建绅士化因其更强的经济筛选而拥有更强的筛

选能力。首先，商业化再开发项目考虑到扩大消费受众以

提升利润，会设置更多元的消费档位从而形成全面彻底的

经济筛选机制，涉及经典绅士化中的中产阶级和更富裕的

高收入人群，这一点可见巴特勒和利斯（Butler & Lees）的

超级绅士化研究 [10]。其次，经典绅士化发生在现有社区而

常招致居民抵制，政府亦会出台措施以避免低收入者被大

量置换 ；而新建绅士化有相当部分发生在非居住用地上因

而较少遭遇抵制 [3]，同时开发商不受约束地提高售价引发了

更严重经济筛选。

2.5  小结
总体来看，新建绅士化是一种由逐利资本推动的高度商

品化的绅士化形式，也是绅士化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与必然形态。具体而言，相比于经典绅士化的偏向消费端的

居住 / 文化动机、零散修复、较弱的空间商品化、弱经济筛选，

新建绅士化的偏向生产端的投资动机、成片再开发、更强的

空间商品化、强经济筛选等四大特征使其社会空间与物质空

间重构明显强过经典绅士化（图 2）。这四大特征转变背后

存在一个重要事实，即绅士化进程被逐利资本加剧介入并在

政府、市场资本、住房消费者三方推动下加速。（1）市场资

本层面：史密斯和博勒加尔（Beauregard）认为资本持续从

一级循环向次级循环转移并加剧进入城市建设开发 [26,41]，为

寻求快速利润回报而采取拆除重建以尽快取得土地的“最优

利用”与潜在地租 [15]，而非经典绅士化中零散修复的渐进式

做法。（2）政府层面：史密斯、杜塞等（Doucet et al.）和尼

德特（Niedt）认为绅士化日益成为城市竞争战略，中产阶级

的流入有助于优化城市劳动力结构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1,19,42]，

为劳动力提供大量住房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并选择推动 “大

拆建—大供应”的新建绅士化。（3）消费者层面：戴维森和

利斯以及戈瑟姆（Gotham）认为资本主导的消费主义重塑

了公众的住房偏好 [2,43]，开发商将创意、滨河、历史区域等

概念连同社会地位标签与商品住房捆绑，使购买者相信购买

住房即可获得精英阶层社会地位 [2]，使大众住房偏好从实用

性转向奢华体验。

3  新建绅士化实际案例

首先，新建绅士化的建设行为均是拆除重建型（slash 
and build）的再开发项目，因此其不适宜作为新建绅士化的

细分依据，目前新建绅士化研究主要沿着直接置换型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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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型两条路线进展。直接置换型新建绅士化主要是针对居

住区的再开发，涉及的原住居民较多；而间接置换型新建绅

士化主要是针对非居住区的再开发，一般不涉及原住民（表

1）。这种划分方法首先出现在戴维森和利斯的开创性工作

中 [2]，并为他们自己、雷拉特等、维瑟和科瑟（Visser & 
Kotze）后续的新建绅士化研究所沿续 [15-16,46]。具体而言，这

种系统性的划分有如下理论意义：（1）对于案例研究的意义

在于帮助案例明确其置换的类型、对象与强度，并理解地理

空间差异（居住、非居住）对绅士化机制的影响；（2）对于

概念界定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分辨新建绅士化与经典绅士化在

置换机制上的显著差异，避免概念误用；（3）对于绅士化理

论发展的意义在于以类型学方法引导学界对于置换现象的理

论挖掘，尤其是间接置换型绅士化，并鼓励超出经典绅士化

范畴的学术思考。

3.1  直接置换型新建绅士化
主要针对破败居民区的再开发，为中产阶级提供中高档

住宅产品，因涉及直接置换往往招致原住民的强烈抵制。其

中第一类是非正规住房的拆除重建，如广州恩宁和琶洲的城

中村改造，经开发商、村集体、区政府三方协商未分配原址

住房的城中村村民和低收入租户被迫迁出 [35]。第二类是社会

住房拆除重建，常见于英美语境下凯恩斯主义时期建设的大

量社会福利住房。以芝加哥布隆泽维勒为例——它原是黑人

族裔活力社区，但去工业化使居民丧失工作机会，社区内老

注：灰框为二者结构性差异。

图 2  绅士化驱动机制下经典绅士化与新建绅士化的差异

表 1  新建绅士化的细分类型

细分类型
直接置换型：居住区的再开发 间接置换型：非居住区的再开发

非正规住房拆除重建 社会住房拆除重建 粽地、废弃地再开发

项目难度 难度较大，抵制较多 难度较小、抵制较少

开发权转移 原住民土地→政府征收→开发商 住房协会 / 政府的公房→开发商 工厂主 / 港务公司 / 政府的棕地→开发商

原有功能 违建的非正规住宅集聚区 衰败污名化公房集聚区 景观优越的后工业厂区

功能改造 综合性开发（住宅 / 商业） 改建公房为中产阶级住房 综合性开发（办公 / 文化 / 高档居住 / 商业）

发展目标
整治风貌与居住环境 / 优化土地利用 / 增

加住房供应

振兴衰败社区 / 吸引中产阶级 / 加强社会

融合

产业升级 / 社会融合 / 振兴内城 / 土地再人口化

（repopulate）

主要置换类型
直接置换：无产权居民强制迁出，有产权

居民得到赔偿安置

直接置换：租金上涨或强制驱逐 间接置换：价格阴影效应

典型案例
恩宁、琶洲（广州）[35]，高家浜（上海）[44] 布隆泽维勒（Bronzevile，芝加哥）[45]，萨

瑟克（Southwark，伦敦）[15]

克莱德（Clyde）河岸区（格拉斯哥）[19]，旺兹沃思

（Wandsworth，伦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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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公共住房与犯罪、毒品联系起来，终于在联邦政府住房供

应计划中被拆除以新建高档社区，原低收入租客因房屋拆除

被迫迁到更偏远社区，而迁入者多为中高收入者 [45]。类似案

例还包括芝加哥的皮尔森（Pilsen）和伦敦的萨瑟克等 [15]。

3.2  间接置换型新建绅士化
主要针对非居住区再开发，包括废弃地、棕地等无原住

民地段，涉及商业、办公、住宅等综合性功能开发，常与政

府宏观开发战略结合。其主要是间接置换，居民对其抵制相

对较弱。以格拉斯哥为例——它曾是世界造船中心，吸引了

大量移民形成诸多工人社区，伴随去工业化，城市面临贫困

与中高收入人口流失，克莱德河岸出现大量闲置工业用地。

政府希望通过建设中产阶级住宅并扶植旅游业与创意产业，

实现河岸空间经济价值最大化并打造“富裕且尊贵的空间”。

河岸住房的高昂价格急剧提高了周边临近区域的生活成本，

产生价格阴影效应继而强化了经济筛选，使得低收入阶层因

经济原因主动迁出，导致间接置换发生。政府虽未直接参与

该项目，但通过引导建设可负担住房来缓和绅士化 [19]。类似

的文创导向的滨水棕地再开发还出现在鹿特丹、伦敦泰晤士

河畔地区等诸多后工业城市中 [15]。

4  新建绅士化研究评述与意义探讨

4.1  破除传统限制，为绅士化研究注入活力
随着绅士化动因争论的平息以及 1980 年代末绅士化现

象的冷寂，以经典绅士化现象为核心的绅士化研究陷入低潮

期。史密斯、克拉克、戴维森、利斯等绅士化概念革新派主

张基于时代背景和绅士化新现象发展地看待绅士化 [1,2,20,33]，

如克拉克认为以往的绅士化定义过分关注其发生语境的特殊

性，还错误地将其抽象出来作为绅士化的必然要素，将偶然

性与必然性混为一谈，即将偶发的居住区翻新现象作为绅士

化的全部，使绅士化概念复杂化。这虽受到博迪和兰伯特等

经典绅士化定义派的质疑 [13]，但学界逐渐认识到阶层重构才

是绅士化的核心要义，并摆脱了居住区、内城对绅士化定义

的不合理局限，实现了利斯所说的对绅士化理解的当代性与

经典性的统一 [47]。此外，房地产商、跨国精英、旅游机构拓

展了原本单一的绅士化者群体，使绅士化现象演化出新建绅

士化特征。此后，绅士化研究得以“轻装上阵”，并关注更

广大的城市地域和新的建设行为 [33]。总之，新建绅士化拓宽

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呼应了旅游绅士化、超级绅士化等其他

新兴绅士化类型，使绅士化研究重回热门。

4.2  推动绅士化研究的国际化
英美语境下的经典绅士化是去工业化和郊区化诱发内城

衰败后的人与资本返城运动，但在未经历大范围内城衰败或

郊区化不明显的地方，经典绅士化相对罕见，这降低了学者

对当地绅士化现象的敏感性，导致 1990 年代前，绅士化在

全球南方地区（Global South）语境下未受重视。当史密斯

拓展了绅士化定义，继而戴维森和利斯正式提出新建绅士化

后，摆脱地理限制（内城）和建设行为限制（住宅修复）促

使学者更多地思考此前忽视的城市再开发、滨水复兴等现象

背后的绅士化特征，有效推动了绅士化研究的国际化。也正

因为前新建绅士化时代全球南方地区绅士化研究的缺失，当

2002 年史密斯提出绅士化作为一种全球城市策略后，学界

弥漫着一种殖民主义的观点，即后发国家的绅士化是从先发

国家学习来的 [48]。但正如新建绅士化概念提出者之一戴维森

所说的，虽然绅士化概念源于英美语境，但已向全球南方地

区扩展并有了本地化发展脉络，甚至体现出更大的强度与广

度，绝非照搬英美等先发国家 [3]，将全球北方地区的理论盲

目输出到全球南方地区会导致错误理解后者的本土绅士化现

象 [3,49]。克拉克也提倡要扬弃一些旧语境的概念与限制，将

新语境的理论作为原有理论的补充 [33]，侧面说明了全球南方

地区特别是中国新建绅士化研究的学术价值。

全球南方地区是绅士化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对象，其具有

更强的土地开发和国家介入 [3]，但因各国土地制度、政策宽

容性和城市化阶段不同，其新建绅士化的对象与强度也有所

差异。以非正规定居点拆除重建为例，在印度、巴西、哥伦

比亚等农业人口流动管制弱的国家，大量贫民窟是移民非法

强占土地搭建的临时建筑群。虽然政府根据居住时间给予一

定的产权合法化，但居民得到的拆迁赔偿很有限，加之工作

机会缺乏往往会加剧贫困 [50]。而我国的非正规定居点主要是

城中村或棚户区，居民往往拥有房屋部分合法产权甚至土地

产权。虽然早期存在一些不公平的赔偿案例，但随着国内城

市更新赔偿法规的完善，目前原住民所获赔偿往往比上述国

家优渥不少，如采用原址安置甚至会促使居民自绅士化（如

广州猎德村）。此外，中国有较强的绅士化本土研究脉络，

并受绅士化国际化影响在一些重要方面实现了与国际研究的

接轨，如租差理论、住宅权、失所、正负面效益等，逐渐迈

向“以本土化视角研究绅士化机制与周期，兼顾国内与国际

宏观政治经济变化”的良性格局 [51]。

4.3  促进国内外绅士化发展阶段的探讨
利斯等（Lees et al.）和阿尔贝斯（Aalbers）在绅士化三

波论的基础上将第四波绅士化定义为“更强化的住房金融

化、亲绅士化政治和极化的城市政策”，以及第五波的“企

业地主和平台资本主义支持下的绅士化”[8,52]。基于居住权

利的空间公平一直是绅士化探讨的重点，它被视为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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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应因人的贫富而有所差异。从西方绅士化发展阶段来

看，从最早的郊区中产阶级、私人开发商到企业主义政府，

再到金融化支持下的个人—市场—国家资本，剥夺居住权利

的力量贯穿始终并显示出更强、更隐蔽的特征。例如爱彼迎

（Airbnb）等短租平台，通过帮助景区周边住房实现短期租

赁的商品化与网络化，实现了租差的提前变现而无需等到租

差大到促发再开发时才可变现，体现了对绅士化经典理论的

发展 [36]。

由于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城市化进程，我国绅士化阶段与

西方不尽相同。何深静将中国绅士化分为三个阶段：1990 年

代零星绅士化、21 世纪前十年绅士化普遍化、2010 年后国

家主导金融化下的绅士化复兴 [51]。由于经典绅士化在中国极

其罕见，这种划分方式大致匹配西方的二、三、四阶段。在

这些阶段中，有关中国绅士化社会公平性的探讨主要集中于

两点：部分城市再开发带来的对原住居民留居能力的剥夺 [44]，

以及再开发后高涨的房价与生活成本 [53-54]。它们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中国式的居住不平等，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与

英美语境发生的社会空间阶级重构的内涵并无太大差异。

4.4  新建绅士化对我国绅士化研究的作用
新建绅士化也对国内绅士化研究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可

概括为新视角、新现象、新解释与新意义。

4.4.1  新视角：新建绅士化是分析我国拆建型城市更新的精确

视角

我国绅士化阶段划分和主要绅士化类型与西方不尽相

同，因而在使用绅士化这一西方语境产生的概念时，要注意

与中国实情进行匹配。新建绅士化在分析我国拆建型城市更

新带来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时展现出很强的解释力与匹配程

度，加深了拆建型城市更新的社会性探讨和人文关切。以新

建绅士化这一更精确的视角看待类似场景，能避免误用其他

类型绅士化概念可能造成的理解失当，并精确区分拆建型 /
非拆建型绅士化迥异的驱动机制。

4.4.2  新现象：提醒学界关注我国绅士化中的间接置换现象

新建绅士化的细分类型丰富，从阶层置换形式来看分为

直接置换与间接置换。在国内大规模城市更新背景下，国内

绅士化学者较多关注以非正规住区和老旧住区拆除重建为代

表的直接置换类型，而对工业区再开发这种间接置换类型的

关注十分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森和利斯提出新建绅士

化的很大原因在于呼吁加强对间接置换类型中阶层重构现象

的关注，因为其表现虽更隐蔽但影响更长久。而新建绅士化

是因与果的绑定概念，仅讨论“新建”而未对“绅士化”部

分进行充分全面的讨论，显然是有缺失的。

4.4.3  新解释：从新建绅士化必然性来解释为何它是中国绅士

化主流模式之一

从新建绅士化必然性视角来看，它相比经典绅士化更有

普适性与必然性，这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与资本力量对空

间生产的普遍介入并重塑了绅士化的形式。经典绅士化仅是

资本主导下的次要选项，尤其在郊区化弱却经历明显内城更

新的新兴发展国家更加罕见。我国城市未经历明显郊区化，

无法产生大量郊区中产阶级绅士化者 [55]，所以严格意义上的

经典绅士化并不多见 [51] ；而且我国内城住宅多为集合住宅，

任何改建行为均需征得所有业主同意，这与西方经典绅士化

中绅士化者自我赋权的翻新修复行为有显著区别。近年来在

政府主导下，大量房地产资本进入城市更新领域推动城中村、

棚户区等再开发项目，引发明显社会空间重构 [6,56]，因而中

国内城发生的绅士化更符合新建绅士化的定义。

4.4.4  新意义：探讨中国样本的国际意义

虽然中国并非绅士化研究的先发国，也正经历从学习跟

跑迈向协同共进的过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处于学术

弱势或被学术殖民的地位。实际上，由于新建绅士化、学区

绅士化 [57] 等在中国常见而在西方语境并非主流的绅士化类

型的存在，中国样本为丰富绅士化研究类型贡献了相当大的

力量。此外，中国样本就一些主流绅士化议题也有建设性价

值。首先，相比于西方新建绅士化中有限的原住民直接置换

现象，我国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存在大量直接置换，这有

助于论证新建绅士化的置换效应并不弱于经典绅士化以应对

经典定义派的质疑。其次，我国房地产行业实力雄厚且位列

国家支柱产业，其介入城市建成环境修复的程度较西方更大，

从而强化了城市更新的逐利倾向并加速了社会空间转型，因

此中国新建绅士化研究有助于理解更强力资本对绅士化进程

的影响。最后，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土地财

政和企业主义政府表现为更强的国家行动力和更多元的政府

角色，能加快城市更新的土地征收过程并推动邻里转型，使

中国成为研究国家主导型绅士化的优秀样本。

5  结语

总体来看，本文系统性探讨西方语境下新建绅士化的缘

起、争议、概念辨析、驱动机制、细分类型和理论意义，突

破了以往国内研究对其的浅层、模糊的认知，并夯实了其理

论内容。笔者认为，从概念辨析看，新建绅士化因保有“阶

层重构”这一核心要素而被视为经典绅士化的发展性解读，

二者的结构性差异体现在诱导阶层重构的建设行为不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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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再开发，而后者是住宅修复，二者还在阶层置换、资本、

土地利用等方面体现出诸多非结构性差异；从驱动机制看，

新建绅士化是绅士化战略导向—资本次级循环导向—消费主

义导向下绅士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种高度商品化的绅士

化形态；从理论意义看，新建绅士化推动了绅士化研究的国

际化，并给国内绅士化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新现象、新解释

与新意义。

我国正经历与西方 1990 年代类似的追求土地高端利用

与商业价值的阶段，拥抱高端定位、高端业态与高端人群成

为再开发项目的鲜明标签，但也造成了对低收入群体的隐形

排斥。因此，重塑“以人为本”的普惠性目标，保障所有城

市公民能公平使用这些再开发空间是存量规划阶段的长期性

课题。例如研究绅士化区域的可负担住房政策、非消费性公

共空间设置，以及商业化开发程度的刚性底线与弹性管控，

真正使规划成果惠及所有阶层居民。在此背景下对我国新建

绅士化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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